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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林业”)委托，担任升达林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了《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升

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现就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除非另有说明，《法

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

交易的实施情况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升达林业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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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以下简称“《重大资产

出售协议》”）、《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以及升达林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相关文件，升达林业拟将与家居业务经营相关的资产与负债出售给升达集

团。本次交易的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 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包括： 

1. 升达林业持有的北京升达力天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升达”）100%

股权、四川升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商务”）100%股权、河南升

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升达”）100%股权、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升达”）100%股权、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升达家居”）100%股权、山东升达林产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升达”）

100%股权、沈阳升达永昌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升达”）100%股权、

四川升达造林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造林”）100%股权、上海升达

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升达”）99%股权、成都市青白江区升达环保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环保”）90%股权、重庆升达地板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升达”）90%股权、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升达建装”）70%股权、四川升达佳樱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升达佳樱”）51%股权（以下统称“标的股权”，北京升达、升达商务、河

南升达、湖北升达、升达家居、山东升达、沈阳升达、升达造林、上海升达、升

达环保、重庆升达、升达建装、升达佳樱以下统称“标的公司”）； 

2. 升达林业拥有的林权（以下简称“标的林权”）； 

3. 升达林业拥有的与家居业务经营相关的土地使用权、房产、商标、专利、

债权、债务等（以下简称“其他家居业务资产”）。 

（二） 标的资产的作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根据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

出具的闽中兴评字（2016）第 6014 号《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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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股权涉及的四川升达造林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闽中兴评字（2016）第 6015 号《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

资产涉及的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森林资源资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16）第 4259 号《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相关林业资产项目

评估报告》，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升达造林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39,388,884.19 元，标的林权的评估价值为 11,004,121.60 元，除升达造林 100%股

权及标的林权之外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890,731,100.00 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对价合计 941,124,105.79 元，其

中升达造林 100%股权的对价为 39,388,884.19 元，标的林权的对价为

11,004,121.60 元，除升达造林 100%股权及标的林权之外的标的资产的对价为

890,731,100.00 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获得如下批准： 

（一） 升达林业的内部批准 

2016 年 12 月 9 日，升达林业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的员工

安置方案。 

2016 年 12 月 14 日，升达林业全体独立董事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

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6 年 12 月 14 日，升达林业全体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2016 年 12 月 14 日，升达林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重

组报告书》等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12 月 30 日，升达林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组

报告书》等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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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对方的内部批准 

2016 年 12 月 9 日，升达集团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收购标的资产。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

的法定条件。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经核查，升达林业已与升达集团签署《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资产交割协议》（以下简称“《资产交割协议》”），约定标的资产的交割

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除已设定抵押的林权外，自交割日起，升达集团成为

标的资产的合法所有者，对标的资产依法享有完整的权利。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标的资产的交割情况如下： 

（一） 标的股权的过户情况 

2016 年 11 月 30 日，成都市青白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就升达林业向

升达集团转让升达环保 90%股权相关事宜向升达环保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1 月 10 日，四川省工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集团转让升达商务 100%

股权相关事宜向升达商务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1 月 26 日，北京市工商局丰台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集团转让北京

升达 100%股权相关事宜向北京升达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10 日，成都市青白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

达集团转让升达家居 100%股权相关事宜向升达家居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15 日，郑州市工商局金水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集团转让河南

升达 100%股权相关事宜向河南升达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15 日，武汉市硚口区行政审批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集团转让湖

北升达 100%股权相关事宜向湖北升达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15 日，济南市槐荫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集团转

让山东升达 100%股权相关事宜向山东升达换发《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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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5 日，成都市青白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

达集团转让升达佳樱 51%股权相关事宜向升达佳樱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16 日，沈阳市铁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集团转

让沈阳升达 100%股权相关事宜向沈阳升达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17 日，四川省工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集团转让升达造林 100%

股权相关事宜向升达造林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20 日，成都市温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

集团转让升达建装 70%股权相关事宜向升达建装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22 日，重庆市工商局九龙坡区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集团转让

重庆升达 90%股权相关事宜向重庆升达换发《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27 日，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升达林业向升达集团转

让上海升达 99%股权相关事宜向上海升达换发《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股权

的权利人已变更为升达集团。 

（二） 标的林权的转让 

根据升达林业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林权中抵押给国家

开发银行的 10,026.60 亩林权尚未解除抵押，升达林业正在办理相关抵押解除手

续；根据《资产交割协议》的约定，升达林业将于该等林权的抵押解除后办理相

关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升达林业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剩余 705.1 亩林权的产

权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根据《资产交割协议》的约定，自交割日起，升达

集团成为该等林权的合法所有者。 

升达集团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升达林业已履行《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和

《资产交割协议》约定的标的林权转让义务，无论标的林权的变更登记手续是否

办理完毕，升达集团已成为标的林权的合法所有者，升达集团与升达林业之间就

标的林权的转让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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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家居业务资产的转让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标的资产中包含 265,465.9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和建筑面积合计 52,454.95 平方米的房产。根据相关不动产权证书，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的权利人变更为升达集团的产权变更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标的资产中包含 109 项境内商标和 2 项境外商

标。根据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出具的《商标转让证

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109 项境内商标的权利人变更为升达集团的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根据升达集团的书面确认，鉴于标的资产中包含的 2

项境外商标已不再实际使用，故升达集团自愿放弃该等商标的所有权并同意不办

理该等商标的权利人变更为升达集团的变更登记手续，升达集团与升达林业之间

就该等商标的转让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标的资产中包含 16 项专利。根据国家知识产权

局（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手续合格通知书》，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上述专利的权利人变更为升达集团的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根据《资产交割协议》，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中包含的债权的债权人变更

为升达集团，升达集团有权向相关债务人直接主张债权；截至交割日，标的资产

包含的债务中相关债权人已书面同意转让的债务为 45,024,739.16 元，其债务人

自交割日变更为升达集团，该等债务均由升达集团直接向相关债权人偿还；标的

资产包含的债务中相关债权人未书面同意转让的债务为 1,034,798.33 元，升达集

团应向升达林业支付该等债务对应的金额。根据相关资金支付凭证，升达集团已

向升达林业支付前述债权人未书面同意转让的债务对应的金额。 

（四） 标的资产对价支付 

根据相关资金支付凭证，升达集团已向升达林业全额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对

价 941,124,105.79 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股权及其他家居业

务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房产、专利、商标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标

的债权和标的债务已交割完成，标的林权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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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 交易双方需继续履行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2. 交易双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在交易双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

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标的股权及其他家居业务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房产、专利、商标的

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标的债权和标的债务已交割完成，标的林权的产

权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在交易双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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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无正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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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兵                                        都  伟 

                           

                                        经办律师：                  

                    韩晶晶 

                                            

                     

 

         2018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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